
广东梅州平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三期）

项目-高新区 H 地块标准宿舍（一期）建设工程及配套设施

建设工程施工

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广东梅州平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三期）项目-高新区

H地块标准宿舍（一期）建设工程及配套设施建设工程施工已由平远县发展和改革局以

平发改投审【2023】41 号（投资项目统一代码：2209-441426-89-01-197559）批准建

设，招标人为广东平盛园区开发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源除争取上级项目资金及债劵资

金外，不足部分由县财政统筹解决。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

招标。

2、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

2.1 建设规模及内容：项目规划用地面积约 17175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34269 平

方米。新建 4栋五层宿舍楼，占地面积约 1945 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10023 平方米；新

建 1栋地下 1层、地上 12 层的宿舍楼，占地面积约 866 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11656 平

方米；新建 1栋地上 12 层的宿舍楼，占地面积约 866 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11288 平方

米；新建 1栋配套设施用房，占地面积约 1302 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1302 平方米。同时

配套建设道路、给排水管线、挡土墙等附属设施。

2.2 招标范围：以工程量清单及施工图纸为准；

2.3 招标控制价：12171.086350 元；

2.4 建设地点：梅州市平远县石正镇广东梅州平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5 建设工期：18 个月

2.6 承包方式：总价承包合同，经建设单位、监理单位确认超出经审定的施工图和

工程量清单的工作量，按实结算，工程结算价不得超过概算批复的建安工程费，最终结

算以平远县财政局投资审核中心审定价为准。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是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以上（含叁级）资质，

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的独立法人企业，其中投标人拟派的

项目负责人（必须是本单位人员）须具备建筑工程专业贰级或以上注册建造师(省外企

业的项目负责人须具备市政工程类专业壹级注册建造师)资格，且均具备有效的安全生

产考核合格证书，截止开标时未担任其它在建（包括已中标未开工、已开工未竣工）建

设工程项目的管理工作。

根据《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取消省外建筑企业和人员进粤信息备案有关工

作的通知》粤建市〔2015〕52 号的要求，省外企业已按要求在“进粤企业和人员诚信信

息登记平台”录入相关信息，并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3.2 信誉要求：自 2022 年 6 月 1 日至本项目投标截止时间止（以处罚或通报日期

为准），企业和拟派项目负责人在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

平台”、 “广东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梅州市建筑市场信用管理平台”

上未有被限制参与投标的信息。

3.3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4 各投标人均可就本项目上述标段中的/个标段投标，但最多允许中标 /个标段

（适用于分标段的群体工程）。

4、网上邀请（招标文件获取）截止时间

本项目采用网上登记方式，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3 年 月 日至 2023 年

月日 10: 00 时前，投标人自行登录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平台网站进行投标申

请，并免费获取招标文件。

投标人在办理投标申请前还应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理企业信息登记，拟派

项目负责人和安全员须是本企业(企业信息登记)中的在册人员且证件证书号与广州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系统中的信息一致。企业信息登记的办理详情参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网站（http://www.gzzb.gd.cn）服务指南栏目。

5、投标文件的递交

投标人通过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平台递交电子投标文件；

递交投标文件起始时间：2023年 月 日 时 分；

投标截止时间：2023年 月 日 时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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